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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草案）浅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草案）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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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追求精神的愉悦与放松，旅游便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我国的旅游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曾谈到，“2010 年，国内旅游21 

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1.57 万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4%，旅游消费对社会消费的贡献率超过

10%。目前有旅行社2.2 万多家，星级宾馆1.4万多家，其中五星级宾馆600 家，各类景区景点2 万多家，导游超

过70万人，旅游直接就业人数1350 万人。”然而，与我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相比，我国的旅游立法则显得要逊色

许多，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调整旅游关系。目前，我国对旅游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的是国务院颁布

的《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风景名胜区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还有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此外，一些省、市也制定了适用于本地的旅游条

例或旅游管理条例，如《海南省旅游条例》、《上海市旅游条例》、《云南省旅游管理条例》、《北京市旅游管理

条例》等。这些法规初步形成了我国旅游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但是，这些调整旅游关系的法律存在着立法分散，

法律位价较低，权威性不足，并且不成体系，部分法规的内容不够严谨，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

保障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制定一部专门的旅游法已是迫在眉睫。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草案）起草历程 

    2009 年10 月份，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组织起草旅游法的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启动旅

游法起草工作，并将制定旅游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 年立法工作计划。2009 年12 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

召开会议成立旅游法起草组并举行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确定了起草领导小组、顾问小组和工作小组成员并

制定了起草工作计划。起草组根据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在广泛深入调研、认真研究比较国内外现行法律制度的基

础上，提出起草大纲，于2010 年5 月31 日经起草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根据起草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精

神，起草组经过仔细研究、反复论证，于2010 年10 月10 日提出法律草案初稿。之后，为了对法律草案初稿的框

架结构和基本规定进行论证，起草组先后赴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开展了立法调研，详细考察了解上述国家旅游业

发展和立法现状，借鉴其对我国旅游立法的有益经验。在吸收考察成果的基础上，2010 年12 月29 日，旅游法形

成了正式的法律草案第一稿。2011 年5 月26 日至27 日，《旅游法》起草组在京举行“旅游法”立法研讨会。专

家学者分别就国内外旅游立法现状及趋势、旅游业监管体制、旅游者权利义务、旅游规划和旅游民事关系特殊性等

相关情况和旅游立法的重点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2011 年12 月7 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草案）》（以下简称为旅游法）已上报全国人大财经委，相关人士预计将于2012 年底问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草案）亮点回顾 

    （一）强化旅游者权益保护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把旅游与购物联系在了一起，5 天的旅游行程差不多有3 天的行程是购物。近年来，导

游强制游客购物的事件时有发生，如：2011 年10 月13 日，泸沽湖导游以刀胁迫游客购物并强行非礼女客事件；

2012 年2 月14 日，三亚“导游门”事件等，针对导游强制购物事件，旅游法（草案）专门就此做出了规定。旅

游法（草案）第二十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招徕、组织旅游者。旅行社组织、接待团队旅游不得

指定购物场所，不得安排任何形式的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该条规定了旅游社的不作为义务，其隐含着旅行社不能

强制占有游客的旅行时间，不能在游客的行程中强行加入旅行行程之外的活动，如：购物、观看演出等，同时，为

规范导游的行为，旅游法（草案）规定了导游执业许可证制度，导游提供服务必须接受旅行社的委派，不得私自承

担导游业务，并规定导游不得索取小费或给予、收受贿赂，这些都对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二）景区流量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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